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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 8月 14日 

馬可福音(三) 

從馬可福音看神的兒子 

耶穌基督作了醫治耳聾舌結的僕人 
 

馬可福音 7:31-37 

 

(一) 四福音書均有獨記耶穌基督的神蹟 

 

上次說到耶穌在地上時所行的神蹟，在四福音書裏，有詳細記載的，或較有完整記錄的，應

有三十五個。 (這並不表示耶穌在地上，只行了三十五個神蹟)。 這三十五個神蹟，有些在

四福音均有記載，有些三本福音書有記載，有些只兩本福音書記下來，然而，有些則只有一

本福音書獨自記載。  

 

馬太福音獨記的神蹟有三個(太 9:27-31迦百農的兩個瞎子; 太 9:32-33逐出啞吧鬼; 太 17:24-

27從魚口得稅銀)  路加福音獨記耶穌的神蹟有六個(路 5:1-11第一個網魚的神蹟; 路 7:11-17

寡婦的兒子復活; 路 13:10-17彎腰的婦人; 路 14:1-6水臌病者; 路 17:11-19潔淨大痲瘋; 路

22:49-51醫治馬勒古的耳朵)  約翰福音也有六個(約 2:1-10水變酒; 約 4:46-54醫治大臣的兒子; 

約 5:1-18畢士大池旁的病人; 約九章 生來瞎眼的; 約 11章 拉撒路復活; 約 21:1-14第二個網魚

的神蹟。 

 

馬可福音獨記耶穌所行的神蹟有兩個，這兩個獨記耶穌所行的神蹟，是今次和下次講道會講

及的。一個是今天的經文，可 7:31-37耶穌醫治耳聾舌結者; 另一處是 可 8:22-26醫治在伯賽

大的瞎子。 

 

(二) 馬可福音強調耶穌是僕人，看僕人作工的表現 

 

馬可福音全卷十六章，以記及耶穌的工作為主，全書滿有工作的行動，並以 10:45為鑰節 

「因為人子來，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，作多人的贖價。」 所

以，馬可福音記載耶穌所講的言論不多，多是工作，三十五個神蹟，馬可福音記了十八個。 

在今天的經文，看看祂的工作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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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7:31「耶穌又離了推羅境界，經過西頓，就從低加波利境內來到加利利海。」 請留意 

﹝離了﹞… ﹝經過﹞ … ﹝來到﹞…  

 

若看地圖，見到耶穌是繞了許多路，經過許多地方，才來到加利利。 有否想過實在的原因? 

原因是要多到些地方，是要多做點工作，也可多點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。 看到祂的不辭

勞苦嗎? 還有，這次耶穌特意繞道，經過低加波利，讓我們看到耶穌不但不辭勞苦，並且是

個不灰心的人，因為上次講及在可 5:1-20， 耶穌趕鬼入豬群後，那地方的人央求耶穌離開，

不接納祂，耶穌這次再去，除了要去關心他們外，也不怕白走，會再被拒絕，趕走。耶穌就

是這樣不辭勞苦，不灰心及不氣餒的去作成祂的工。 

 

(三)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作了醫治耳聾舌結的僕人，看祂醫治的過程 

 

(1) 耶穌行這神蹟特別之處在那裏? 

 

應是 可 7:33-34「耶穌領他離開眾人，到一邊去，就用指頭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

頭。 望天歎息，對他說，以法大，就是說，開了吧!」 

 

(2) 那人得醫治的時間?  

 

不是在馬可福音 7:33的動作時， 乃是在可 7:34耶穌對他說「以法大，開了吧」， 可 7:35

說，「他的耳朵就開了，舌結也解了，說話也清楚了…」  

 

(3) 為甚麼耶穌有這麼多動作，可以謂是象徵性的動作? 

 

在耶穌的權能裏，耶穌行神蹟用不著甚麼動作，只要祂出聲，甚至不作聲，像那患了十二年

血漏的婦人，一摸耶穌的衣裳繸子，也就痊愈，那為甚麼這次耶穌那麼多動作，若你看耶穌

所行的神蹟，見到的是每次的方法都不同，每次均有變化，絕少看到耶穌所用的方法重複。  

這裏可以看到是耶穌要滿足人的需要，耶穌也明白人的不同需要， 今天我們去傳福音，是

否老是千篇一律，還是明白人的不同需要，以福音為根本，以不同的方法去滿足他們的需要

呢? 

 

耶穌要人顯出信心與順服，這裏明顯是一個例子。 本那些人帶這耳聾舌結的人來，要耶穌

按手在他身上，耶穌卻用手探他的耳朵並領他離開人群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頭。 這些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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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接受醫治的人來說，均需要信心與順服來回應。今天耶穌不但在醫治今生我們的病痛上，

要我們顯出信心與順服，相信祂的權能，祂最要我們顯出信心與順服的，就是我們要靠著

祂，相信祂從死裏復活，并可使我們復活，享永生…。 

 

(四)  以法大， 開了吧! 那開了沒有? 

以法大，是亞蘭語，是當時流行的語言，意思是開了吧，結果，那耳聾舌結的人，真的開

了。 可 7:35「他的耳朵就開了，舌結也解了，說話也清楚了。」 本耶穌囑咐他們， 包括看

到這人痊愈的人， 不要告訴人(7:36)，但耶穌越發囑咐，他們越發傳揚開了，句子間許多

「了」字。 

 

有不能不傳開的意思，因為耶穌所作的事都好…(可 7:37) 

 

那我們開了沒有，絕對承認，今天我們已經相信耶穌的，耶穌為我們所作的事都好，因為祂

釘在十架，流血，使我罪得赦免，祂的復活，使我出死入生，得著永生。 我們不是耳聾舌

結的，像不需要以法大，但是我們的心靈的耳朵，屬靈生命耳朵，是否充耳不聞耶穌的聲

音，聽不到耶穌的聲音，因此信耶穌那麼久了，也沒有多少改變，仍是在罪中，仍是那麼沒

有愛心，沒有憐憫… 

 

我們的心靈嘴唇，屬靈生命的唇，是否絕口不為耶穌說話，讚美祂，感謝祂，向祂禱告，甚

而與人分享主耶穌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，並告訴人耶穌的救恩。 

 

主耶穌在醫治這耳聾舌結的人前，祂在嘆息，這嘆息，除成為耶穌的禱告外，也是祂對耳聾

舌結的人的憐憫，有著同情，然而，耶穌也像在嘆息，罪入了世界，人受其害，令人生病，

跌倒，要除開罪， 以法大，開了吧!   因此，今天若真的像耳聾舌結的人，巴不得我們求耶

穌的能力，求祂的憐憫，以開我們的心耳，開我們的心竅，…… 

 

各位尚未相信耶穌的朋友，以法大，開了吧! 你願開你的心門，接受耶穌作你的救主嗎? 耶

穌可使耳聾，舌結的耳朵及咀巴都開了，病愈了。 需要的是甚麼呢? 是信心與順服，肯聽與

接受，那耶穌不但醫病，並且在救命，賜永生給凡順服相信祂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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